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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人工麝香采购项目

采购合同

甲方： 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

乙方： 新疆宝康药业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PSXZC2024-058-02 号-2》

项目名称：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人工麝香采购项目二次

签订日期： 202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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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人工麝香采购项目采购合同

甲方（需方）：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

地址：皮山县加汗巴格路 3号

乙方（供方）：新疆宝康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市二环南路 11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

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一、产品明细

1、乙方向甲方供应中药饮片，供货明细详见附件 1 。

二、合同总价和付款方式

1、合同总价：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299591.6 元。上述合同价格已包括

产品供给、产品包装、运输费、装卸费和保险等的全部费用及相关税费，乙方

应保证甲方除支付合同约定货款之外无需再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和款项。

2、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 电汇 ；

3、付款时间： 到货后 6个月内 ；

4、发票开具方式： 随货同行 。

三、交货及验收

1.交货

1.1 交付期限：采购计划提交以后 3天之内 ；

1.2 交付地点： 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 ；

1.3 运输装卸方式： 送货 ，运费由 乙 方承担。除非

双方另有约定，在产品安全到达收货地点并交付甲方之前，有关产品运输、装

卸过程中毁损或灭失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1.4 包装要求：按产品规格型号匹配包装，按照正常标准包装。乙方所提供

的包装应坚固并须适合内陆运输及多次搬运和装卸的要求，并根据产品的特点










